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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與創新》論文審查及出刊流程 

作者 編委會 審查委員 編製廠商 作業期限 

    
 

全年徵稿，隨到隨審 
 

1 週內通知作者收到稿件 

 

 

 

 

 

 

 

 

 

 

作者投稿後 3 個月內

覆知審查意見 

 

 

 

每期出刊前 60 日 

 

 

 
每期出刊前 40 日 

 

每期出刊前 30 日 

 

每期出刊前 20 日 

 

 

 

每期出刊前 10 日 

 

每年 6、12 月底 

(半年刊，每年 2 期) 

編委會審議 

徵稿 

線上投稿 收稿 

形式審查及 

預審 

不符 逕行退件 

符合，進入審查程序 

推薦審查委員 

整理稿件後送審 

審查 彙整初審意見 

再審 

刊登 

英摘校編 

初步校稿 

作者校稿 彙整校稿資料 

修正排版 校對稿件 

正確 

有誤 

出刊上傳平台 

收稿 
上傳修正稿及 

審查意見回覆 

退稿 

彙整再審意見 

責編再審 修正 

送還 修正或退稿 

修正或退稿 

接受 

送還 

接受 

接受 

 

送還 

送還 

接受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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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流程 

一、 形式審查：所有來稿均先進行形式審查，以確認來稿是否符合形式要件（包括字數、體例等）。 

二、 預審：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交由主編及責任編輯進行預審。凡符合預審條件者，才交付初審。 

三、 初審：每篇送請兩位學者審查，責任編輯核閱兩位審查意見並參考以下原則決定最終初審處理方式。 

審查結果 2 

審查結果 1 
推薦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不予採用 

推薦採用 建議採用 建議修正後採用 
建議修正後 

送原審查者再審 

徵詢責任編輯決

定是否送第三審

或退稿 

修正後採用 建議修正後採用 建議修正後採用 
建議修正後 

送原審查者再審 

徵詢責任編輯決

定是否送第三審

或退稿 

修正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建議修正後 

送原審查者再審 

建議修正後 

送原審查者再審 

建議修正後 

送原審查者再審 

徵詢責任編輯決

定是否送第三審

或退稿 

不予採用 

徵詢責任編輯決

定是否送第三審

或退稿 

徵詢責任編輯決

定是否送第三審

或退稿 

徵詢責任編輯決

定是否送第三審

或退稿 

退稿 

註 1：經審查要求修改之論文，作者應修改論文並回覆審查意見後再予送審。逾期未修回者，視為退稿。 

註 2：送第三審者，其結果採多數決，或視審查意見由責任編輯裁定。 

四、 複審：通過初審之論文，委請該篇責任編輯，先行核閱所有審查意見、作者歷次修改與審查意見回覆情

形，以及文章整體品質，提供是否刊登或進一步修改之建議，提編輯委員會審議以決定是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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